
山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青岛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十八批）办理情况

专版2024年5月5日 星期日 5

(下转第六版）

山东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第十八批信访举报件共计76件，截至5月4日，已办结44件，阶段办结10件，正在办理22件，本批76件信访举报件全部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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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上海东路以南扬
州路东侧青岛万图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存在大气污染、废水、废渣处理问题。

平度市大泽山镇麻湾村村南侧，以租代
征，占用农耕地以生产管道的名义生产塑
料颗粒，日常废气处理设施不开、废水不
循环。

胶州市三里河办事处南三里河村村委赵
某将青年路以北、特殊学校以北、老年公
寓以东、香港路以南、南谭大街以西私自
采土后将有害垃圾、建筑垃圾填埋；南谭
大街以西、广州路以东、香港路以北、澳门
路以南私自采土后用有害垃圾、建筑垃圾
填埋。弄虚作假，没有审批手续。

即墨区蓝村街道办事处挪城水库北侧药
渣，异味严重。

对编号 D3QD20240412045 的信访件处理
结果不满意。李沧区虎山路街道办事处
金水路746号金秋小区，位于小区北侧的2
号地铁延长线工程（中铁二十局01工区地
铁 2 号延长线）仍在 24 小时施工，夜间施
工噪声严重影响居民休息，对于沿街 1、2
号楼住户影响尤其严重，要求夜间禁止作
业或采取降噪措施。

投诉人对于编号为 D3QD20240411024 的
信访件公示的处理结果不满意。该地块
是规划绿地但公示的处理结果中只字未
提，目前存在脏乱差问题，该停车场属于
未批先建，没有任何手续，不存在绿化带
和围墙，北侧不存在石墩，南侧不存在行
人出入口。

对于编号 D3QD20240415040 的信访件办
理情况不满意，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

西海岸新区珠山街道办事处海西南路176
号对面的青岛赛富利船艇有限公司从来
不启用环保设施。连续 20 余年产生的危
险废弃物（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等）并没
有按照规定进行回收，直接进行偷排。

市北区湖岛街道办事处傍海中路颐中烟
草目前处于公示招标中，周围居民认为产
生的废气会严重影响健康和环境。

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珠江路海
宸雅园小区220号楼5号网点生鲜直供超
市，其运输海鲜的车辆直接将污水排到了
室外，产生的异味非常大，车辆里面的设
备噪声很大。

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新安村西南侧一
家手续不全的洗砂厂，其原材料来路不
明、产生的扬尘严重，排出的废水、污泥都
不明去向。该企业距离水库三四百米，容
易污染水库。

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处黑岚埠村东侧一
家手续不全洗砂厂，排出的废水不明去
向，污泥进行填埋。

对编号 D3QD20240416010 的信访件核查
情况不满意。调查核实情况中称西海岸
新区隐珠街道双珠路与石桥路交叉口处
地铁施工时间为 7 时至 11 时 30 分、13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18 时 30 分至 21 时 30
分，实际每日 6：00 至 22：30 不间断施工。
山东科技大学出具的建筑物损伤复勘报
告结果称地铁爆破对住户墙体无影响，前
期山东科技大学去过住户家中拍照调查，
前后对比明显有影响。

莱西市店埠镇于家小里村，青岛航空学校
西南100米，店埠公路站路南10米，8亩基
本农田被破坏，为违章建设，倾倒建筑垃
圾1万立方米（占地5000平方米、高2米）。

胶州市胶莱镇胶平路和李陆路交叉口以
东 200 米，国林木业公司回收垃圾加工塑
料颗粒，焚烧垃圾，异味严重，污染地
下水。

市南区、市北区临路边许多饭店、海鲜店
（如市南区龙口路 29 号渔翁菜莊、莱芜一
路和齐东路路口超豪水产专卖）将清洗海
鲜、油污污水等直接倾倒于雨水管网，导
致栈桥西侧雨水口、浮山河雨水口退潮后
异味严重。

平度市旧店镇马疃村，村最西，石粉加工
厂为违法建筑，占用基本农田，粉尘、噪声
问题严重，已投诉多次，移交至平度市法
院，但一直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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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20050、D3QD20240424007、D3QD2024042500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望城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青岛万图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位于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水蓬路3号，法定代表人乔某蛟，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目前仅建有“保健食品
及软骨素生产项目”。该公司配套建设布袋除尘器和碱液喷淋塔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气经处理后排放；建设一座污水处理站，废水经处
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莱西市污水处理厂。废渣蒸煮下脚料定期清运，用作饲料加工。
2.调阅该公司2018年以来历次督察期间和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件期间生产记录，该公司2021年5月13日至6月2日第二轮省督察期
间，原有项目停产拆除，现有项目尚未建成投产；2021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按照莱西市应急管理局环境安全检查要求，于
2021年9月2日至27日停产进行罐区整改，其余时间均正常生产。
3.2021年10月、2022年5月、2022年8月，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厂界恶臭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检测时
企业正常生产，厂界上风向、下风向均布设了检测点位，现场布点、采样、检测过程等均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技术规范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厂界臭气浓度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4.2024年4月25日上午晴，南风风力3.1级，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位于青岛万图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南风
向下风口的宏远长安奥园进行大气检测，恶臭污染物浓度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经核实，该公司未安装过臭气检测设备，不存在拆除问题。
5.2024年4月26日，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气筒及厂界外）硫化氢、氨、挥发性
有机物、臭气浓度进行检测。有组织排放检测的采样位置按照《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3535-2019）在排气筒内
设置；无组织排放检测的采样位置按照《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905-2017）布设；同时在位于青岛万图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风向

（西北方向）约1100米处的宏远长安奥园小区布设检测点位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恶臭污染物浓度符合相应标准限值要求，无证据表明恶
臭气体导致周边居民生病。
6.目前，企业未接到关于被起诉的法院传唤。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21008、D3QD2024042403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平度市政府组织大泽山镇政府、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平度市公安局、青岛市生态
环境局平度分局、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平度市供电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以生产管道的名义生产塑料颗粒”的企业实际为青岛泽胜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旧塑料再生、注塑件生产业务，已办理
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等手续，目前正组织环保自主验收。该企业用地系租赁集体建设用地，非农耕地。
2.该企业处于设备调试阶段，未正式投入生产，污染防治设施开停与生产设备联动，间歇性运行符合调试期间工作特点。根据环评要求，该
企业冷却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3017、D3QD20240415052、D3QD20240416016、D3QD20240417044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胶州市政府组织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胶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三里
河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南三里河村村委赵某为现任南三里河村支部书记，反映的“特殊学校以北、老年公寓以东、香港路
以南、南谭大街以西”区域为胶州市麓源住宅小区项目，现处于土方开挖阶段，开挖土方全部暂存于项目内部东南侧，现场使用密目网覆盖，
后期将用于该项目内部建设回填，现场未发现回填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现象。麓源住宅小区项目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7020120234009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370281202403200201），项目内部建设回填办理了《青岛市城市建筑垃圾回填登记
证》（青胶建填[2024]011号）等手续。
2.投诉人反映的南谭大街以西、广州路以东、香港路以北、澳门路以南区域为南三里河村旧村改造安置区项目，现已完成主体封顶。自2023
年4月停工至今，现场未发现填埋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现象。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开挖土方用于内部建设回填，无外运。南三里河村旧村改造
安置区项目已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082812019100013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81202006144）等手续。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7049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即墨区政府组织蓝村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即墨区蓝村街道办事处东辛城村东北约500米，距离挪城水库大坝下游260米，“药渣”实为村民戴某玲于2024年4
月12日在此处堆积的鸡粪，已于2024年4月18日清理完毕，同时用泥土覆盖地面。
2.现场核查时，地面无鸡粪，有轻微异味。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204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李沧区政府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李沧区金水路746号金秋小区北侧，为青岛市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土建项目部一工区施工现场，其中该小区1号楼、2号楼离施工现场作业位
置距离小于10米，最近处约6米，夜间施工噪声对其影响较大。2024年4月26日3时30分，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投诉，反映地铁2号线
噪声扰民问题。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地铁施工方分包单位剑阁县鑫燊劳务有限公司未取得夜间施工手续进行施工，导致噪声扰民，执法
人员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于4月27日立案，拟处罚款三万元。
2.2024年4月27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现场约谈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要求合理安排工期，严禁夜间违法施工行为。

该 信 访 件 与 受 理 编 号 D3QD20240411024、D3QD20240417035、D3QD20240419023、D3QD20240419045、D3QD20240419050、
D3QD20240420029、D3QD20240421002、D3QD2024042402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李沧区政府组织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沧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地块位于融创观湖小区西侧至黑龙江中路绿化带东侧之间区域，面积2067.4平方米，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内，规划为绿地与
开敞空间用地，因该地块尚未进行征收，土地性质仍为上王埠社区集体建设用地。
2.此地块前期为裸露土地，无绿化带。2018年6月，融创公司建设观湖小区占用该地块存放建筑材料及施工板房，2022年7月施工结束搬离
后，造成此地块环境脏、乱、差，垃圾遍地，上王埠社区对该地块进行了硬化平整。硬化平整后有居民私自停车行为，为满足周边小区居民停
车需求，上王埠社区计划在该地块被征收之前，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因社区至今未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现此地块一直由社区作为闲置
的建设用地进行管理。待征收后，按规划作为绿化带使用。
3.该区域靠黑龙江中路一侧有行道树、绿化带，西侧出入口原有石墩与挡车石块，因市政管道修复施工移除，待施工结束后将重新放置石块
以防止乱停车问题，并非投诉人所说的正在恢复违法建设。现场未发现停车场管理相关设备，西侧出入口处有碎石块与少量垃圾。因黑龙
江中路为城区交通主干道，该小区距黑龙江中路约30米，易受到道路交通噪声及扬尘影响。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已于4月21日、4月26日联
系投诉人并进行面复，向其现场说明上述调查核实情况。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5040、X3QD20240420001、D3QD20240423032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平度市政府组织仁兆镇政府、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平度市水利水产局、平度市公安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
平度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仁兆镇东王哥村实为东王戈庄村，村东南 1.5公里范围内均为农田，目前种植蒜苗、土豆等农作物，未发现破坏耕地挖沙
痕迹。
2.投诉人反映的李家姑村实为李家沽村，村后一公里处为农田，面积5.93亩。2016年2月，村民王某林转包该处土地，将其中3.60亩非法采
沙，采挖深度约4米。自然资源部门已于2016年3月立案查处。2016年至今未发现再次挖沙问题。
3.投诉人反映的杨家沟位于东王戈庄村南1.5公里处，为田间排水沟渠。2013年7月，为解决沟渠周边农田汛期排水问题，经该村委研究同
意后曾对沟渠进行疏通。现场核查时未发现采沙现象。
4.投诉人反映的西王哥庄村实为西王戈庄村，村西建有一处无名桥。经落实，2014年李某美、于某美、仉某珍未经批准擅自在该村西侧桥南
建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已于2019年3月立案查处。桥北种植农作物，未发现挖沙现象。
5.西王戈庄村南均为农田，目前种植大葱、大姜、芋头等农作物，未发现企业废水排入迹象。
6.经电话联系投诉人，投诉人称目前在外地，回平度后再联系调查。
4月27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青岛赛富利船艇有限公司于2017年建成投产，主要从事玻璃钢游艇制造，环保手续齐全。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主要为UV
光催化氧化和布袋除尘设施，经查阅该企业2021年以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台账，相关设施均运行正常。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污染
防治设施均正常运行，废气排气筒检测口未完全封闭，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已责令其当场改正。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已
于2024年4月27日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青岛赛富利船艇有限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
2.投诉人反映的“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实为企业生产原辅材料，企业危险废物主要为环氧树脂包装桶、废灯管，均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
机构进行处置，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贮存台账均齐全。现场检查时，危废暂存场所内有约0.139吨环氧树脂包装桶未及时处置。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2103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区历史城区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傍海中路13号、15号规划建设颐中烟草研发制造中心，位于市北区傍海中路以西、环湾路以东，并非在欢乐滨海城内。该项
目距离附近最近小区130米，距离滨海小学303米。项目主要建设综合研发楼、新烟研发检测装备工房等，用于新型烟具技术研发、精密设
备研发装配等，并非卷烟生产项目。
2.项目建设单位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2月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单位完成《颐中烟草集团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编制，符合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部令第9号)相关规定。2023年4月20日至2023年
4月25日，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材料进行了审批受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2023年5月，该项
目取得环评批复（青环审（市北）〔2023〕6号）。
3.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工艺废气通过采取全负压收集、水洗塔+低温等离子和活性炭吸附等处理满足排放标准要求后排放。市生态环境局市
北分局于2024年4月26日组织专家完成对《颐中烟草集团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技术复核工作。复核结果为环评报
告综合评价结论可信，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项目建设可行。
4月27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5号网点生鲜直供超市”实为百佳品生鲜超市，经营者王某娟，已取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新鲜水果批发、食品销售、水产品
零售及批发、食品互联网销售服务。
现场检查时，该门店门口有轻微异味，经问询核实，因日常配送海鲜的厢式货车会停放在门口的停车位处卸货，其车内桶装冰块、海水等会从车
辆箱体缝隙滴落至地面，现场已责令门店将道路污染处冲刷清理完毕。货车为普通厢式货车（非压缩机制冷版），车厢内除货物外无其他设备。
4月27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望城街道办事处、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洗砂厂实为青岛昱雷洪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开发区新安村西235米，主要从事机制砂加工活动，年生产40万吨机
制砂，环保手续齐全。
2.该公司提供了原料相关购买票据，现场核查时，其因无订单处于停产状态。经调查，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洗砂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
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厂区内有喷淋设备1套、雾炮机1台、洒水车1辆。压滤过程产生的污泥综合利用。
3.该公司位于新安水库下游247米处，对该公司周边进行巡查，未发现污水外排痕迹。
4月27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沽河街道办事处、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黑岚埠村东侧洗砂厂实为青岛莱西市泰鑫鼎盛建材有限公司，位于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处黑岚埠村北。主要从事机制砂加
工活动，环保手续齐全。
2.该公司2022年投产，受经济影响产量较低，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洗砂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项目投产以
来产生的污泥约50吨，堆放于厂区北侧，进行了覆盖。
3.对该公司周边进行巡查，未发现污水外排及污泥填埋痕迹。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6010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
4月27日，青岛地铁集团西海岸建设分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韵动领地小区位于西海岸新区双珠路与石桥路交会处西北侧，于2009年建成，距离地铁6号线琅琊台路站基坑最小距离为34.2米。地铁6
号线二期工程（西起青西站—东至6号线一期工程起点站辛屯路站）各项手续齐全。土建工程施工时间为2023年3月至2026年6月。
2.该车站于2023年3月底开始组织土建施工，施工期间执行环境保护对噪声和作息时间的相关要求。同时，对混凝土浇筑等必须连续施工的特
殊情况，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了夜间连续施工许可证明，向附近居民进行了公示。抽查近三个月的现场视频监控记录，显示每日6时30分左右
为现场晨会和施工前准备工作，20时30分左右基本完成现场收尾工作。随机调取车站自开工以来国网App中用电户号历史电量电费信息，电
表数显示晚8点到早7点时段用电量较低，施工现场除安全照明设施外无施工用电活动，历史电量电费信息与现场视频监控回放记录吻合。
3.经现场核查，2023年4月该车站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委托山东科技大学对文体大厦（原韵动领地小区）整栋楼进行入户调查，并出具了建筑
物损伤勘察报告，此报告及房屋调查资料已提交至青岛市市南公证处进行公证，并出具公证书，2024年3月11日山东科技大学对文体大厦

（原韵动领地小区）进行复勘，出具建筑物损伤复勘报告，通过前后比对无变化，2024年3月30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评审会，专家组根据相关
标准、规范及车站工程实际，结合各相关单位提供的监测数据和建筑物损伤勘查比对分析结果，做出“勘查部位状态未发生肉眼可辨的变
化，未见裂缝类损伤存在新增裂缝或裂缝扩大的情况”结论。
4月27日，莱西市政府组织店埠镇政府、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莱西市自然资源局、莱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点位位于莱西市店埠镇于家小里村以南约300米，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校西南约100米，店埠公路站路以南约30米，占地约5000
平方米（约7.5亩），该地块有一处土堆，占地约50平方米，一处碎石堆，占地约20平方米。经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对该地块内地类进行确认，地块
内西侧约3700平方米（约5.55亩）为设施用地，地块内东侧约1300平方米（约1.95亩）为林地。设施用地高出周边空地约1米，经落实，该地块为
于家小里村村民周某财租赁，拟建冷库，前期使用泥土、建筑碎石等对该地块进行平整，未取得冷库建设相关手续。
4月27日，胶州市政府组织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胶莱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国林木业公司”实为青岛德天禄塑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废滴灌带等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和塑料颗粒生产，生产工艺中塑料
热熔挤出环节产生有机废气，配套安装了催化燃烧有机废气处理设施，环保手续齐全。经全面排查，未发现焚烧垃圾痕迹。该公司因订单
不足，4月初至今未生产。
2.该公司废塑料破碎、水洗环节产生清洗废水，沿车间内排水管道输送至车间外西侧过滤滚筛，过滤后沿管道流入四座沉淀池，经“调节+絮
凝沉淀+清水回用”处理后的废水回用于生产，每年定期清池时排放165立方米，经市政管网排入韩家村污水处理厂处理。每年定期清泥，建
设了一般工业固废暂存池，委托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公司进行处置。现场核实排水管道和四座沉淀池均做防渗处理，未发现污染地下水现
象。该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1日、2024年3月8日对废水和废气进行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月27日，市南区政府、市北区政府分别组织江苏路街道办事处、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南区城市管理局、延安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渔翁菜莊”实为市南区瑞瑞渔翁菜馆，2014年11月获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具有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及污水
排入管网许可证，相关证照齐全。“超豪水产专卖”实为市南区超豪水产专卖店，2018年11月获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水产品零售，相关证照齐
全。超豪水产旁另有一家水产店，注册名称为市南区青泰水产专卖店，2017年4月获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水产品零售，相关证照齐全。
2.市南区瑞瑞渔翁菜馆、市南区超豪水产专卖店及市南区青泰水产专卖店均有鲜活海鲜养殖缸，店铺前雨水管网处无明显异味和油污。经
询问商家，市南区超豪水产专卖店、市南区青泰水产专卖店承认前期偶有将废水倒入雨水管网的行为。
3.投诉人反映的齐东路38号至46号范围内无饭店，有两家海鲜专卖店。一家海鲜店为齐东路40号海利鑫源海鲜店，该店位于益顺得超市
内，该海鲜店通过超市内的下水设施排放污水。经现场核查，市北区划内齐东路段无雨水排水口。另一家海鲜店为齐东路42号市北区富裕
鑫海鲜店，该店位于辽北路和齐东路路口，通过店内下水设施排放污水。该店距离最近的雨水排水口约10米，中间间隔3家门店，经走访周
边及查看雨水排口现场，未发现明显倾倒污水情况。
4.对栈桥周边排水口及浮山河排水口进行巡查，未发现有明显异味情况。
4月27日，平度市政府组织旧店镇政府、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平度市人民法院、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对信访件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石粉加工厂”实为青岛老程陶瓷原料加工厂，位于平度市旧店镇马疃村西，主要从事陶瓷原料加工，环保手续齐全，土地性
质为建设用地。
2.经核实，该加工厂因市场原因于2023年10月停产至今，现场物料已覆盖但少部分覆盖不完全。生产时存在粉尘、噪声污染隐患。
3.经落实，2020年4月，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该加工厂负责人程某高在平度市旧店镇马疃村西占用1303平方米土地堆放透辉岩及建设钢构
防尘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某高履行了缴纳罚款的义务，但未履行违建拆除义务。2020年11月20日，平度市人民法院裁定准予
强制执行。因当事人对裁定尚存异议，相关部门正在依法执行中。
4.核查组电话联系投诉人，投诉人拒绝参与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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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莱西市政府责令望城街道办事处、市生态
环境局莱西分局加强对企业的巡查力度，
督促企业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严厉打
击环境违法行为。

1.平度市大泽山镇政府会同有关部门督促
青岛泽胜塑业有限公司加快环保自主验
收进程，并规范管理。
2.平度市政府组织平度市大泽山镇政府会
同有关部门加大巡查监管力度，一旦发现
违法塑料加工行为及时查处。

三里河街道办事处下一步将加强对胶州
市麓源小区、南三里河村旧村改造安置区
的巡查，监督施工方严格落实建设工地管
理主体责任。

1.蓝村街道办事处要求责任人戴某玲对此
地采取进一步覆盖措施，增加覆盖土厚度，
减少异味外泄，已于2024年4月27日完成。
2. 蓝村街道办事处责成东辛城村加强监
管，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进一步做好夜间巡
查工作，加大夜间违法行为处罚力度，防
止出现噪声扰民情况。

虎山路街道办事处督促上王埠社区加强
该地块日常管理、管控，在未取得相关手
续之前，不得作为停车场使用。

平度市政府责成平度市仁兆镇政府会同
相关单位加大巡查力度，发现违法行为及
时查处。

由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负
责，根据检测结果及时处置。同时责令该
企业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前将暂存的环氧
树脂包装桶进行转运，并督促其切实履行
环保主体责任，加强危险废物管理，严格
抓好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市北区将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期和营运
期生态环境监管，确保废气污染物达标
排放。

由薛家岛街道办事处负责，责成商户进一
步加强管理，在水产品装卸过程中，做好
环境卫生管护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该区
域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望城街道办事处、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莱西
分局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排污
行为。

1.青岛莱西市泰鑫鼎盛建材有限公司委托
第三方单位对污泥转运处置，2024年5月6
日前转运完毕。
2.莱西市政府责令沽河街道办事处、青岛
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加大巡查力度，严
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青岛地铁集团西海岸建设分公司加强施
工过程管理，优化施工工艺，尽量降低噪
声影响。做好施工阶段小区有关区域的
噪声监测，定期进行数据公示。进一步征
询周边居民意见，持续优化作业时段，持
续采用相应的降噪措施来提高居民满意
度。如果后期进行混凝土浇筑等必须连
续施工的特殊情况时，提前到相关部门办
理夜间连续施工作业证明，并提前向附近
居 民 进 行 公 示 ，降 低 对 周 边 居 民 生 活
打扰。

1. 店埠镇政府已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将该
处土堆及碎石堆清理完成。
2. 店埠镇政府强化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置。
3.在取得冷库建设相关手续前，不得进行
建设。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将加大对该
公司的巡查检查力度，确保其污染防治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发现
问题将依法进行处理。

1.江苏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责令超豪
水产专卖店及市南区青泰水产专卖店不
得将废水倒入雨水管网，要求市南区瑞瑞
渔翁菜馆严格按照排水许可证要求将污
水排入市政管网。
2.江苏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强对该区域巡查
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协同职能部门处置。
延安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加强宣传引导，安排专人在周边进行巡
逻，监督经营业户依法排污。

旧店镇政府会同相关单位督促该加工厂
严密覆盖物料，2024 年 4 月 27 日已完成；
督促加强管理，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查处。

办结
目标

立行立改，
充分沟通。

加强监管，
整治到位。

充分沟通，
群众满意。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制定方案，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加强监管。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管理，
充分沟通。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加强监管，
充分沟通。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立行立改，
整治到位。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阶段
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未办结

问责
情况


